
香 港 童 軍 總 會  

「有經濟需要之童軍領袖訓練資助計劃」申請表 
 

 

1. 個人資料 

姓名   （中文）  （英文）  

手提電話號碼  電郵地址  

 

2. 童軍職位  

職位  委任書╱委任證編號  

單位╱旅  區  地域  

 

3. 經濟狀況（請在適當方格加上「✓」並夾附證明文件） 

 正接受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（綜援） 

 獲學生資助計劃全額／半額 

 
獲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／全日制大專學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／專上學生資助計劃／專上學

生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 50%或以上批款 

 

4. 聲明 

本人謹此聲明，本申請表內填報的資料及本人提交的證明文件，均屬完整及真確。本人明白及同意香港童軍

總會有權在處理申請過程中或本人獲發資助後全面審查本人的申請，以確認本人提供的資料是完整及真確。 

 

申請者簽署 
 

 
日期 

 

 

    

5. 備註 

申請者在申請表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的資料，會供本會處理是次申請及有關用途。在申請表提供的個人

及其他有關的資料，純屬自願。然而，申請者如果沒有提供足夠和完整真確的資料，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

的申請。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在資助年度完結一年後銷毁。 

    

總會批核 

結果： 批准  不批准 （原因：  ） 
    

香港總監／ 

訓練總監簽署： 
 日期：  

    

 

如欲以郵件方式收取書面通知， 姓名：  

請於右方以正楷填寫回郵地址 地址：  

   

 

T/06 

Rev (4/2025) 

（辦事處專用） 

 收表日期： 

檔案編號： 

 


